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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公司的人力资源经理，我们公司仓库保管员李某在2002年

被确诊患有精神分裂症。此后，李某曾三次住院治疗，并企

图自杀。2006年9月，李某又因病发去医院就诊，病假结束后

，李某回单位正常上班。10月15日，李某被发现死于其工作

的仓库内。经公安部门鉴定，李某是因服用公司保存在仓库

中的杀虫剂而死亡的。我公司认为，李某是自杀身亡，对此

公安机关已经得出结论。并且，李某死亡当天及之前的工作

生活一切正常，不存在无意识服食或误食农药的情况。因此

李某不应该被认定为因工死亡。但李某的家属已向劳动保障

行政部门申请了工亡认定。由于我公司未参加工伤保险，李

某一旦被认定为因工死亡，我公司则要承担李某的工亡待遇

。请问，李某能否被认定为工亡？ 北京王伟 专家解惑 王伟你

好！通过对照相关法律法规，我们认为你公司在李某的死亡

事件中是存在过错的。公司明知李某属于有自杀倾向的精神

病职工，应该对其负有更为严格的劳动安全卫生保护义务。

你公司在未经培训和考核的情况下，安排一名精神病人在储

存有危险化学品的地方工作，显然未尽到劳动安全卫生保护

的义务，使得李某的工作场所存在不安全因素，并直接导致

了他的死亡。可见，李某的死亡与其工作环境存在不安全因

素有关。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三项：“自残或

者自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但是你公司仅能证明李某在白

天的精神状态正常，不能证明李某喝农药时精神状态正常。



结合李某的精神病史，可以推定李某是在精神病发作、无意

识的状况下喝农药的。所以不能认定李某主观上有结束自己

生命的故意。所以，李某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

作原因死亡的，不属于不应当认定因工死亡的情形。因此，

你公司在李某被认定为因工死亡后，应当向李某的近亲属支

付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忠告

及对策 这个案件对企业的教训无疑是深刻的，安全生产事故

犹如火灾，“防”永远重于“消”。对于危险物品的存放，

企业不但要有符合安全存放的场所和条件，而且还需要具备

专业知识的人员进行专门保管。本案中，公司本身无存放危

险化学物品的条件，而且负责保管工作的人员本身是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的人，这就为事故的发生埋下了隐患。因此，企

业必须严格按照规范进行操作；加强安全生产教育，提高安

全生产意识，以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另外还必须依法交纳

工伤保险费，在事故发生后减少赔偿负担和法律责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